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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傳單暨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本市都市計畫「變更大寮都市計畫（鳳林四路以西國軍

眷村土地）（配合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鳳山新村

十巷、部分原海軍明德訓練班容積調配）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說明

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 

說明： 

一、公開展覽時間：民國113年8月20日起至113年9月20日止。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公告欄。 

（二）本市大寮區公所公告欄。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urban-web.kcg.gov.tw/→「都市計畫

專區」→「都市計畫公告」→選擇「公告公開展覽」→點選本計

畫案名。 

三、公告圖說：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四、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依下列所附參考格式填妥

敘明內容、理由並附具位置略圖，載明姓名或名稱及通聯地址，向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以作為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之參考。 

五、意見書請透過說明會現場繳回或繳、郵寄至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若有相關問題，本案聯絡人及電話如下： 

李先生（07）336-8333分機2697 

六、說明會日期與地點如下 

都市計畫說明會日期 時間 地點 

113年9月6日（星期五） 下午2時30分 大寮區公所3樓禮堂 

 

 

  



2 

 

「變更大寮都市計畫（鳳林四路以西國軍眷村土地）（配合國定古蹟原日本

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鳳山新村十巷、部分原海軍明德訓練班容積調配）

細部計畫案」 

公告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主旨 

 

 

理由 

 

 

略圖及補

充事項 

 

 

年     月     日 

陳   情   人：                                          

地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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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概要 

一、緣起 

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建於民國6年，於民國99年公告為國定古蹟，為

日治時期南臺灣重要軍事據點，屬當時日本海軍三大無線電信所之一，為東亞

無線電史重要角色；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先後作為鳳山招待所、海軍訓導中

心及明德訓練班，歷經白色恐怖、管訓班等重要歷史階段，具國防及人權等重

要價值，極具特殊性。其土地及建物為國有，管理機關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申請代管，辦理前海軍明德訓練班範圍開放參觀及管理維

護事宜。 

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國定古蹟公告定著土地約27公頃，國防部依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已全數納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土地；其核心

區域為前鳳山新村十巷及前海軍明德訓練班佔地約8.2公頃，國防部業於民國104

年核定為國防部南區眷村文化保存區及辦理眷村文化保存計畫，期透過都市計

畫容積調配使國防部取得眷改基金之平衡，同時將產權移撥予高雄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可逐項逐棟進行詳細調查、修復與再利用工作，開放為全民共享之文

化觀光景點以彰顯其文化價值。 

高雄市政府辦理容積調配後，得續行辦理無償捐贈取得土地及建物，惟2處

重劃區接受基地作業期程間距達2年以上，其中第93期重劃區業已於民國109年

施工完竣，第81期重劃區則於民國109年開工，故擬採兩階段辦理容積調配，以

加速辦理土地及建物無償捐贈作業。古蹟本體如大碉堡、小碉堡、十字電台及

辦公廳舍等，皆座落於海軍明德訓練班範圍，故第一階段優先辦理前海軍明德

訓練班與第93期重劃區、黃埔二村及實踐四村之容積調配作業，「變更高雄市

鳳山細部計畫（配合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海軍明德訓練班

保存區容積調配）案」已於民國111年9月公告發布實施，第一階段送出基地

（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已於112年10月辦理所有權贈與移轉作

業捐贈予高雄市政府。 

因高雄市政府獲文化部111年6月21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1130065591號函核定

2.08億元經費，刻正辦理全區基礎設施及第一期古蹟修復工程；另高雄市政府之

「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全區修復及再利用工程」，獲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112年12月1日文資蹟字第1122018135號函同意匡列7億元經費，以及依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補助經費，

該計畫預計於113年至116年辦理完成，為使工程順利進行，應儘速取得第二階

段送出基地（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鳳山新村十巷與部分原

海軍明德訓練班）土地，以利未來再利用，其辦理時程具急迫性；同時第81期

重劃區已於111年9月辦竣土地登記作業，第二階段接受基地範圍已明確，故辦

理第二階段前鳳山新村十巷與第81期重劃區之容積調配作業。 

綜前，本計畫依據「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選擇及審核辦法」及參酌「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辦理第二階段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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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存區容積調配作業，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作業；此外，本計畫係透過都市計畫容積調配程序將國防部

土地由低價值變更為高價值使用，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1條規定，主管機關

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變更範圍內之可建築土地或樓地板面積，以

利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後續保存、修復及再利用。 

 

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為容積調配計畫第二階段作業，計畫範圍為第二階段接受基地，即

高雄市大寮區忠義里之第81期重劃區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理之國有土地，面積

計約15.18公頃，屬於「變更大寮都市計畫（鳳林四路以西國軍眷村土地）（配

合第81期公辦市地重劃）細部計畫」範圍；另外第二階段送出基地為前鳳山新

村十巷與部分原海軍明德訓練班土地，面積約2.47公頃，詳如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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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位置示意圖 

第 81 期重劃區細部計畫區 

前鳳山新村十巷 

(本計畫送出基地) 

部分原海軍明德訓練班 

(本計畫送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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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內容概要 

本案依變更原則，檢討調整土地使用分區、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及增修都市設計基準，變更內容綜理表詳表1、2、3所示。 

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及附帶條件 
現行計畫 新計畫 

1 

第 81 期重
劃區 (大寮
區忠義段
地號 14、
20 、 22 、
23 、 28 、
40 、 43 、
44 、 47 、
54 、 57 、
59 、 65 、
67 、 69 、
70 、 76 、
85、87 土
地) 

住宅區(附) 
(14.24 公
頃) 

住宅區(附) 
(註 1) 
(14.24 公
頃) 

1.為將原眷村及古蹟座落街廓之容積等價值調配於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所屬之土地，以維護管理及活
化古蹟，具體落實容積調配計畫，故檢討變更住
宅區使用強度。 

2.依循該細部計畫原發展定位-北大寮之高品質新居
住核心之指導，提升住宅區接受基地之容積強度
為建蔽率 60%、容積率 250%，並調整變更為住宅
區（附）（註 1），以利區域均衡發展。 

3.附帶條件：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1 條規定，
本案容積送出基地應無償捐贈予高雄市政府
後，本案容積接收基地之住宅區方得辦理產權
移轉、處分或申請建築。 

2 

第 81 期重
劃區（大
寮區忠義
段地號 36
土地） 

住宅區(附) 
(0.16 公頃) 

住宅區(附) 
(註 2) 
(0.16 公頃) 

1.為將原眷村及古蹟座落街廓之容積等價值調配於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所屬之土地，以維護管理及活
化古蹟，具體落實容積調配計畫，故檢討變更住
宅區使用強度。 

2.考量忠義段 36 地號土地鄰近文化資產瑞榮紅磚工
廠，且周邊已有既成住宅使用，為降低容積提升
後對文化資產及既有住宅環境之影響，同時以送
出基地與接受基地價值一致之前提，調整容積調
配後大寮區忠義段 36地號土地之容積強度為建蔽
率 60%、容積率 230%，並調整變更為住宅區
（附）（註 2），以符容積價值不減損之原則。 

3.附帶條件：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1 條規定，
本案容積送出基地應無償捐贈予高雄市政府
後，本案容積接收基地之住宅區方得辦理產權
移轉、處分或申請建築。 

3 

第 81 期重
劃區（大
寮區忠義
段 地 號
79、83 土
地） 

商業區(附) 
(註) 
(0.78 公頃) 

商業區(附) 
(註 1) 
(0.78 頃) 

1.為將原眷村及古蹟座落街廓之容積等價值調配於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所屬之土地，以維護管理及活
化古蹟，具體落實容積調配計畫，故檢討變更商
業區使用強度。 

2.考量臨水源路之商業區規劃作為商業中心，爰提
升商業中心之容積強度為建蔽率 70%、容積率
400%，並調整變更為商業區（附）（註 1），帶
動周邊地區發展。 

3.附帶條件：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1條規定，
本案容積送出基地應無償捐贈予高雄市政府後，
本案容積接收基地之商業區方得辦理產權移轉、
處分或申請建築。 

4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為具體落實容積調配計畫，提升整體土地發展效
益，且考量接受基地變更後容積提升，為降低其建
築開發對周邊都市景觀、交通等環境衝擊，爰增修
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5 
都市設計
基準 

增修訂都市設計基準。 

考量接受基地變更後容積提升，為降低其建築開發
對周邊都市景觀、交通等環境衝擊，參酌第一階段
容積調配作業之「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
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海軍明德
訓練班保存區容積調配）案」之都市設計基準相關
規定，爰增修訂都市設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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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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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理由 
二、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其容積率及建蔽
率之規定如下表： 

 

項目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0 200 - 

商業區 70 330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
地 

15 45 

「 公
九 」 及
「 公 十
二 」 公
園 用 地
得 兼 供
高 架 道
路使用 

機關用
地 

50 250 - 

停車場 
用地 

10 20 - 

二、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其容積率及建蔽率之規定
如下表： 

 

項目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0 200 - 
住宅區 
(附)（註
1） 

60 250 - 

住宅區 
(附)（註
2） 

60 230  

商業區 70 330 - 
商業區 
(附)（註
1） 

70 400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
地 

15 45 

「公九」及
「公十二」
公園用地得
兼供高架道
路使用 

機關用
地 

50 250 - 

停車場 
用地 

10 20 - 

為具體落實容
積調配計畫，
提升整體土地
發展效益，於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增修
訂容積接受基
地住宅區(附) 
(註 1)、住宅
區(附) (註 2)
以及商業區
(附) (註 1)之
分區名稱及建
蔽率、容積
率。 

三、本細部計畫區之住宅區及商業
區得為容積接收基地，其可移
入之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
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
限。 

 

三、容積移轉規定： 
（一）本細部計畫區之大寮區忠義段地

號14、20、22、23、28、36、
40、43、44、47、54、57、59、
65、67、69、70、76、79、83、
85及87等土地不得作為容積移轉
接受基地（詳圖3所示）。 

（二）本細部計畫區除上述土地外之住
宅區及商業區得為容積接收基
地，其可移入之容積，以不超過
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十為限。 

 

比照第一階段
容積調配作業
之「變更高雄
市鳳山細部計
畫（配合國定
古蹟原日本海
軍鳳山無線電
信所之前海軍
明德訓練班保
存區容積調
配）案」增修
訂接受基地不
得作為容積移
轉接受基地相
關規定，以利
後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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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都市設計基準增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理由 

（無） 

十二、「變更大寮都市計畫（鳳林四路以西國軍眷村土地）（配合
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前鳳山新村十巷、部
分原海軍明德訓練班容積調配）細部計畫案」（範圍詳如圖
4所示） 
（一）退縮地設計： 

1.基地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築範圍，應自道
路境界線起留設淨寬至少1.5公尺以上之人行空間
及 1.5 公尺以上之綠美化空間使用（詳圖 5 所
示）；基地臨 25公尺園道退縮建築之綠美化空間
應以雙排喬木錯落、連續性植栽槽及複層植栽配
置，以營造綠意盎然的林蔭步道。 

2.退縮建築之空地不得設置圍牆、側牆及停車位等
阻隔性設施物，以維持其開放性。 

3.為維護環境生態與植栽之成長，基地臨 25 公尺園
道退縮建築之地下室外牆應與建築線保持 3 公尺
以上淨距離，以利地面層植栽及透水，並應能吸
納地表逕流入滲設計為原則。 

4.綠美化空間以種植本地適種之開展性樹型之喬木
為主，除車道及出入口外，植栽間距以不大於 6
公尺為原則，以創造連續性遮陰效果，喬木覆土
深度應達 150 公分，樹徑應大於 10 公分。另為促
進生物多樣性，植栽得選用多樣化、複層式設計
且具有季節性色彩變化或開花植物以美化空間。 

5.除人行道外，退縮範圍內得設置景觀性元素，如燈
具、座椅、花台、雕塑、店招等，或其他公益性設
施。 

（二）開放空間系統： 
建築基地應於 25公尺園道、「〺六-12M」道路

相交處，以及 25公尺園道、「〺四-12M」道路相交
處，共留設 3 處街角廣場，提供人行或自行車停等
穿越之開放空間，以及市民停留與活動聚集之功
能，並形塑入口視覺景觀效果，其面積不得小於 50
平方公尺（不含退縮地範圍），其任一邊寬度至少
5 公尺，開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其位置詳如圖 6
所示。 

（三）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規劃設計，準用「高雄市政府
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十一至十三點
規定。 

考量接受基地
變更後容積提
升，為降低其
建築開發對周
邊都市景觀、
交通等環境衝
擊，參酌第一
階段容積調配
作業之「變更
高雄市鳳山細
部計畫（配合
國定古蹟原日
本海軍鳳山無
線電信所之前
海軍明德訓練
班保存區容積
調配）案」之
都市設計基準
相關規定，增
修訂都市設計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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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分布位置圖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住（附） 

註１ 

公十二

（附） 

公十一

（附） 

文(小)三 

綠(附) 

住（附） 

住（附） 

住（附） 公十三

（附） 

住（附） 

住（附）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商4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一 

住一 

住一 

住一 

公兒二 
廣(停)一 

市七 

住一 

住一 

農 
河 

農 

農 

公九

（附） 

保 

廣一 
（附） 

廣二 
（附） 

商（附） 
(註) 

商（附） 
(註1) 

商（附） 
(註1) 

停三
（附） 

住（附） 

保 

住二 

住二 

塔 

住二 

電(專) 

公十

（附） 住（附） 

住（附） 

住 

住 

住 

住 

住 

住（附） 
(註2) 

商4 

市4 

住二 

住二 

住（附） 

住（附） 

註１ 

住（附） 

住二 

兒八 

住（附）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住二 



11 

 

 

 

 

 

 

 

 

 

 

 

 

 

 

 

 

 

 

 

 

 

 

 

 

 

 

 

 

 

 

 

 

 

 

 

 

 
 
 

 

圖 4  都市設計管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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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接受基地退縮建築 5公尺示意圖 

 

 

 

 

 

 

 

 

 

 

 

 

 

 

 

 

 

 

 

 

 

 

 

 

 

 

圖 6  接受基地街角廣場區位分布示意圖 


